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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导航安全设备

使用暂行规定

（2021年 5月 27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海洋渔业生产安全管理，维护渔业生产

秩序，保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本省从事海洋渔业生产的机动

船舶以及直接为海洋渔业生产服务的机动船舶（以下简称海洋

渔业船舶）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和使用导航安全设备，并遵守本

规定。

第二条 海洋渔业船舶出航前，船长应当对导航安全设备

进行检查，确保性能完好。未配备导航安全设备或者导航安全

设备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准出航。

第三条 海洋渔业船舶不得擅自关闭、屏蔽、拆卸、损毁

导航安全设备。

海洋渔业船舶违反前款规定的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禁止

其离港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对船长处二万元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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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暂扣或者吊销船长职务船员证书。一年内两次违反规定的，

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四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全省渔船渔港动态监

控系统建设，将导航安全设备接入全省渔船渔港动态监控系统，

并及时进行系统更新，为海洋渔业船舶提供全天候安全生产服

务；发现海况不宜作业影响渔业生产安全，或者进入违规作业

区域的，应当及时告知海洋渔业船舶船长，及时防范和规避生

产安全风险。

第五条 海洋渔业船舶船长应当经常检查导航安全设备，

发现导航安全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异常的，主动及时报告渔业行

政主管部门；发现后超过三小时不报告的，视为擅自关闭导航

安全设备。

正在航行或者作业的海洋渔业船舶导航安全设备出现故障

或者异常的，接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通知后应当立即检查维护，

及时返港检修；拒不返港检修的，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五万

元罚款。

海洋渔业船舶越界捕捞的，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二十万

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并处吊销捕捞许可证。

第六条 沿海市、县（含县级市、区，下同）人民政府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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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加强对海洋渔业船舶导航安全设备使用

管理工作的领导，完善监管制度，健全部门协作和联合服务机

制，建立责任追究制度。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履行海洋渔业船舶导航安全设

备使用管理的主体责任，加强与公安、交通运输、海警等部门

的协作配合，相互通报信息，共同处置应急事件，为海洋渔业

船舶提供救助等服务。相关部门收到救助信息，应当按照有关

规定及时采取救助措施。

对海洋渔业船舶导航安全设备使用管理不力、海洋渔业安

全生产事故频发多发、主管部门失职渎职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

由上级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，对负有领导责任、直接责任的

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分。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海洋渔业船舶

导航安全设备使用管理中，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的，

依法依规给予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条 海洋渔业船舶违反海上交通安全法、海警法、治

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八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。在本规定施

行前公布的地方性法规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适用本规定。


